
新竹縣緊急精神醫療處置機制

民眾、相關單位
發現（疑似）精神病人

危機事件

警察、消防機關
(110、119)

查詢精神照護系統
是否為精神病人

使用科技設備
線上處理

派員到場
共同處理

判斷是否

護送就醫
適當醫療機構

（ §48.III）

轉介醫療、關懷或社
區支持服務之協助。

傷人行為

通知

警察機關

通知

通知

依刑事司法程序
處理

是否

(疑似)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

§48.I

通知衛生機關

自傷行為
*警察機關或消防機關於執行

職務時，發現疑似第三條第一
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，有傷
害他人或自己之虞者，非管束
不能救護其生命、身體之危險，
或預防他人生命、身體之危險
時，應通知地方主管機關即時
查明回覆是否屬第三條第二項
第一款規定之精神病人。

--

衛生機關*

有傷害他人或自
己之虞(§48.II)

113.12.12修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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